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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必修部分甲部：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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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心：秦以「法」治国及始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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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自从在公元二三八年（秦始皇九年）举行「冠礼」，「冠而听治」以后，便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起用「为商鞅学」的大梁人尉缭担任国尉，策划和指挥兼并六国的军事行动，并重用李斯来办事，逐渐把李斯由郎（卫士）升为廷尉（朝廷的司法官），由廷尉升为丞相，成为秦始皇坚决推行商鞅一派法家政策的有力辅助者和具体执行者。秦始皇推行法家政策，采取一系列巩固专制主义统一国家的各项措施……


参考杨宽：〈论秦始皇〉，载李光璧等：《中国历史人物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页7。
[image: image5.jpg]i)



 

	· 「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汉书‧刑法志》
· 「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请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 「（赵）高曰：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史记‧李斯列传》
· 后李斯上督责书，一则曰：「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再则曰：「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可谓法治主义极致矣！ 


参考褚柏思：《中国政治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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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每日读文书一百二十斤）。而奸邪并生，赭衣（穿赭衣罚作劳役的罪犯）塞路，囹圄（监狱）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参考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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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皇推终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引文大意：始皇依据金木水火土五德始终相次的顺序，认为周是得到火德而统治天下，秦是替代周的火德而兴起，依照周不能胜过秦算起来，现在应属水德的开始。于是改建亥之月为岁首，开始让群臣在十月入朝庆贺，衣服、旄旌、节旗都以黑色为贵，数目以六作标准，符信、法冠都是六寸，车阔六尺，六尺为步，六匹马拉一辆车，把黄河改名德水，作为水德治天下的开始。因为水是阴性，秦王主刑杀，所以刚强坚毅，乖戾深刻，一切事务都依法办理，苛刻而没有仁爱恩惠和道义，认为这样才符合五行之数。由此急于用法，犯罪的人拘禁很久也不释放。
参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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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也是休戚相关的。人君，最高的执行人，也是社会的一部份，他在社会里面而不可能超出社会之外。他不可能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无机的机械，而他安然在机械外面操纵。法家任法，是想把人类社会做成一个类似的无机体，法家任术，是想把人君做成无机体以外的操纵人。纵然理想相当合于逻辑，可是执行起来一定困难重重。譬如依照法家的原则，君主应当具有不测之威，任何人不能猜度的，所以宫禁中事成为极端秘密。始皇尝到梁山宫，望见丞相车骑众多，始皇不悦。或以告丞相，丞相减损了车骑。始皇大怒，认为左右漏泄了他的话。于是尽杀了随从的人。以这件事情为例，泄漏秘密的人当然被处罚，可是更多无辜的人，也无故被处罚。演变的结果，依定使群臣失掉良心上的责任感，而只是被迫的相互欺诈。对于国家的前途仍是危险的。」


参考劳干：〈秦的统一与其覆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1977年，页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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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The Rule of Law）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统治或者说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的运用必须依照明确的法律，而不能由掌权者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争取和维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统治者是专断的统治者，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君主的主观意志就是法律，就是命令，称之为『人治』（The Rule of Man）。……法治原则最早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专权中形成的。如洛克就认为，政府只有以正式公布的和经常有效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进行统治。只有这样，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参考王沪宁：《民主政治》（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页39。
建议讨论问题：
1. 根据资料一至四，秦始皇统一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秦始皇实施什么统治措施？
2. 这些措施是依据哪些人的建议及思想派别来制定的？
3. 这些措施有什么特色？
4. 请以资料二、三、四的内容为据，评论秦始皇统一后的措施，是否符合资料四所说的「事皆决于法」？
5. 根据资料五，你认为以法治国，政治效率如何？
6. 试根据资料六中对「法治」及「人治」的说明，分析秦始皇所实行的统治措施，是属于哪一个范畴？为什么？ 
7. 试将秦始皇的法家思想与其统治措施的关系用图表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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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父偃对秦始皇的评论：「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引文大意：主父偃这样评论秦始皇：从前秦皇帝以战胜的威势，像蚕一样地啃吃天下，并吞群国群雄，统一海内，功业与夏商周三代一样大。
参考司马迁：《史记‧主父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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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引文大意：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标准，规定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废除各国不同的文字，采用统一的隶书。
参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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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铜钱的形状质地像周钱），文曰「半两」（上面的文字写着「半两」），重如其文（重量如文字所标示）。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不能作为货币）。」


参考班固：《汉书‧食货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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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七年）（220B.C.）治驰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湮谷，直通之。」
·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


引文大意：秦始皇廿七年修筑驰道……卅五年开辟大道，通到九原，直抵云阳，挖山洞，填河谷，使两地直接往来；所筑驰道遍布天下，东至燕、齐；南达吴、楚……路面阔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以为标记。
参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41、256；班固：《汉书‧贾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328。
建议讨论问题：
试根据资料一至资料四讨论：
1.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统一天下带来什么好处？
2. 秦始皇统一天下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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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秦代的人口数字，史籍上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根据有关学者的估算，战国时期，七国总人口的最高峰可能接近3000万……到秦统一时，全国总人口数已减至2000万人……秦王朝统治时期，滥用民力，全国服役人口数多达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大部份为成年男子。这不仅增加了死亡率，也抑制了出生率。
· 秦吞并天下，命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逐戎狄，收取黄河以南土地，并因应地形，借着天险来构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
· 秦始皇二十七年（220B.C.）「北筑长城」用「四十余万人」；「南戍五岭」又用「五十余万人」
· 秦始皇二十七年（220B.C.）建骊山陵。这工程由即位起就开始兴建，直到死后才结束，历时数十年。秦始皇三十五年（212B.C.）建造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殿中可以坐万人，殿下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两项工程用受宫刑者七十余万人来修筑。


参考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60；司马迁：《史记‧蒙恬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565-2566；范晔：《后汉书‧郡国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3388；《史记‧秦始皇本纪》，页2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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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三十四年（213B.C.）焚书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引文大意：今天下已经安定，政令都由陛下一个人决定，老百姓在家就应该努力农工生产，士人则学习法律政令要禁，现在这群读书人不学当今的律令，却要模仿古人，卖弄知识，批评当政，惑乱人民……臣请求陛下令史官，把非秦朝的典籍都放火烧掉，非博士官的职务而敢暗地里收藏《诗经》、《书经》、诸子百家书的，全部搜出送到官府焚毁，有敢相聚讨论《诗》、《书》的，处死。推崇古代，诽薄当代的，诛杀全族。官吏有知而不检举的，以同罪论。命令下达三十天，仍然不烧书的，就刺上字发配边疆去修筑长城，服奴役四年。
参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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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三十五年（212B.C.）坑儒
「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引文大意：侯生、卢生互相商议说：始皇的为人，天生脾气刚强暴戾，自以为是，从诸侯出身到兼并天下，凡事任意而为，因此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胜过自己。……贪婪权势到这种地步，这样的人不可以替他寻找成仙之药。于是两人都逃走了。始皇听到两人逃走的消息非常愤怒，说道：……卢生等人我对他们很尊敬，赏赐极多，如今竟然诽谤我，加重我的不仁。我派御史审问居住在咸阳的儒生，知道他们制造妖言来淆乱百姓。
参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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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曾多次迁徙人口：
二十六年「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
二十八年，秦始皇南登琅邪，一高兴就「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
三十五年，因要建阿房宫，就「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
三十六年，秦王因卜卦得到迁徙「吉」，又「迁河北、榆中三万家」。
十一年内，动迁了三十六万户。其中十二万户是富豪，十五万户是平民百姓。


参考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23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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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每日读文书一百二十斤）。而奸邪并生，赭衣（穿赭衣罚作劳役的罪犯）塞路，囹圄（监狱）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参考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096。
建议讨论问题：
试根据资料五至资料九回答：
1. 秦始皇为了统一而提出的措施，你认为哪些是属于「暴政」？理由是什么？
2. 「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什么？对儒士及中国文化带来什么影响？
3. 为了各项建设，秦动用了多少民力？这对当时人民的生计和生活有什么影响？
4. 为什么秦始皇在统一后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对社会、人民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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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


参考钱穆：《秦汉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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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引文大意：秦国统一以后，烧毁全国的《诗》、《书》，对于诸侯各国的史记，焚毁尤其彻底……单剩下《秦纪》，上面又不记载年月，文辞也疏略不完备。然而战国时代的权变政治也很有可以采用的地方，何必一定要引据上古的情况。秦国取得天下，虽然多用暴力手段，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与古时不同，秦国创法革新，成效却极为宏大。
参考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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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残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又何能不加仰慕？」
· 「……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他刚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子以阴谋和政变彼此残害。一年之内，全国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变不知凡几。又三年后秦亡……」


参考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页44-45。
建议讨论问题：
1. 据你所知，秦的速亡和始皇的统治政策有关系吗？请加以说明。
2. 资料十至十二对秦始皇有不同的评价。综合以上资料，你认为秦始皇是暴君？抑或是旷古奇才？试加评论。
课后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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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秦始皇的历史功过，历来议论纷陈。为增加研习趣味，教师可以安排一次辩论比赛，辩论题目建议：「秦始皇功不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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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完毕，请学生写一段说话，寄语管治者以亡秦为鉴。
参考书目
李光璧等：《中国历史人物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
褚柏思：《中国政治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
劳干：〈秦的统一与其覆亡〉，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1977年。
王沪宁：《民主政治》（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钱穆：《秦汉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刘泽华、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载《历史研究》，1979年2月。
洪世涤：《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杨宽：〈论秦始皇〉，载李光璧等：《中国历史人物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
建议分析内容：





秦以法治国的特点。


对秦始皇的评价。





探讨问题建议：





秦始皇用以治国的「法」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特点？


秦始皇是暴君？还是旷古奇才？





探讨问题建议（1）：	秦始皇用以治国的「法」是什么性质？有什么特点？








探讨问题建议（2）：秦始皇是暴君？还是旷古奇才？





活动一：辩论





活动二：历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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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统治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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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统治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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